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3號

異  議  人 

即債 務 人  何芬芳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 權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代  理  人  康榮洲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間票款執行強制執行事件，對於民國113年7

月15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1938號

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

明文。查本件異議人就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5日

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1938號所為之裁定（下稱原裁定），於

收受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

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合先敘

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與第三人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下稱華南商職）之約聘雇合約已於113年6月30日到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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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待業中。因異議人被詐騙集團所騙致所有帳號被凍結，還

款均拜託別人處理款項，每月尚須清償健保局罰款新臺幣

（下同）5,000元及個人債務32,000元，因此每月成本為37,

000元，每月薪資應先扣除26,264元後，再就餘額執行3分之

1，異議人始能生存，異議人每月薪資約2萬餘元，直接執行

扣薪3分之1，將造成異議人生活無以為繼，爰依強制執行法

第12條、第52條規定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

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所謂維持債務人及其

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

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

額，並應斟酌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之其他財產。惟執行

法院如斟酌債務人與債權人生活狀況及其他情事，認有失公

平者，得不受前述規定之限制，但應酌留債務人及其扶養之

共同生活親屬生活費用，此觀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

5項規定即明。而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3項規定，僅係將

「生活所必需」之要件予以具體明文化而已，另於同條第5

項規定賦予執行法院如認有失公平者，具有裁量權限得予以

調整，除仍應酌留債務人及其扶養之共同生活親屬生活費用

外，不受前述具體明文內容之限制，故債務人對第三人之債

權，於扣除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3項規定「生活所必需」之

具體金額後，如尚有餘額，仍得予以強制執行。又債務人主

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

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

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

之責。參酌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

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

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就維

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

行，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

言，考其立法目的，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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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仍應節省支出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最高法院52

年台上字第1683號判例、76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同此見

解）。

四、經查：

㈠、相對人前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於第三人華南商職之

薪資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1938號票

款執行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於11

3年5月3日核發扣押命令，並按衛生福利部公告113年度臺灣

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7,076元計算酌留異議人

之最低生活費數額，異議人聲明異議主張尚積欠其他個人債

務及健保罰款，每月就薪資應先扣除26,264元後，始就餘額

執行3分之1，若逕行執行其薪資3分之1，將造成其生活無以

為繼云云，經本院司法事務官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等情，

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異議人雖主張其每月尚須清償健保局罰款5,000元及個人債

務32,000元，每月薪資應先扣除26,264元後，再就餘額執行

3分之1，異議人始能生存云云，然異議人主張每月尚須清償

健保局罰款5,000元及個人債務32,000元部分，縱認屬實，

惟一般社會觀念，每月攤還健保局罰款及他人債務均非屬維

持異議人及家屬生活之必需費用，且上開債權並無優先權，

基於債權平等原則，異議人以選擇性清償債務方式清償對上

開債權人債務，將損害其他債權人公平受償之機會，是異議

人不得據此主張於其每月薪資金額應扣除此等債務，再就餘

額執行3分之1。又依第三人華南商職陳報依執行命令每月扣

薪3分之1約9,000元，可知異議人之每月薪資約27,000元，

則扣薪3分之1後，尚有餘額18,000元（計算式：27,000元－

9,000元＝18,000元），高於本院酌留異議人依其住所地之

最低生活費1.2倍即17,076元，已足以維持異議人之基本生

活，於法並無違誤。至於異議人主張其與第三人華南商職之

約聘雇合約已於113年6月30日到期，然此並不影響已扣押之

薪資部分。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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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第95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婉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方瀅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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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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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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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間票款執行強制執行事件，對於民國113年7月15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1938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異議人就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5日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1938號所為之裁定（下稱原裁定），於收受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與第三人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下稱華南商職）之約聘雇合約已於113年6月30日到期，目前待業中。因異議人被詐騙集團所騙致所有帳號被凍結，還款均拜託別人處理款項，每月尚須清償健保局罰款新臺幣（下同）5,000元及個人債務32,000元，因此每月成本為37,000元，每月薪資應先扣除26,264元後，再就餘額執行3分之1，異議人始能生存，異議人每月薪資約2萬餘元，直接執行扣薪3分之1，將造成異議人生活無以為繼，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52條規定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所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之其他財產。惟執行法院如斟酌債務人與債權人生活狀況及其他情事，認有失公平者，得不受前述規定之限制，但應酌留債務人及其扶養之共同生活親屬生活費用，此觀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5項規定即明。而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3項規定，僅係將「生活所必需」之要件予以具體明文化而已，另於同條第5項規定賦予執行法院如認有失公平者，具有裁量權限得予以調整，除仍應酌留債務人及其扶養之共同生活親屬生活費用外，不受前述具體明文內容之限制，故債務人對第三人之債權，於扣除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3項規定「生活所必需」之具體金額後，如尚有餘額，仍得予以強制執行。又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參酌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考其立法目的，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節省支出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最高法院52 年台上字第1683號判例、76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同此見解）。
四、經查：
㈠、相對人前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於第三人華南商職之薪資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1938號票款執行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於113年5月3日核發扣押命令，並按衛生福利部公告113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7,076元計算酌留異議人之最低生活費數額，異議人聲明異議主張尚積欠其他個人債務及健保罰款，每月就薪資應先扣除26,264元後，始就餘額執行3分之1，若逕行執行其薪資3分之1，將造成其生活無以為繼云云，經本院司法事務官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異議人雖主張其每月尚須清償健保局罰款5,000元及個人債務32,000元，每月薪資應先扣除26,264元後，再就餘額執行3分之1，異議人始能生存云云，然異議人主張每月尚須清償健保局罰款5,000元及個人債務32,000元部分，縱認屬實，惟一般社會觀念，每月攤還健保局罰款及他人債務均非屬維持異議人及家屬生活之必需費用，且上開債權並無優先權，基於債權平等原則，異議人以選擇性清償債務方式清償對上開債權人債務，將損害其他債權人公平受償之機會，是異議人不得據此主張於其每月薪資金額應扣除此等債務，再就餘額執行3分之1。又依第三人華南商職陳報依執行命令每月扣薪3分之1約9,000元，可知異議人之每月薪資約27,000元，則扣薪3分之1後，尚有餘額18,000元（計算式：27,000元－9,000元＝18,000元），高於本院酌留異議人依其住所地之最低生活費1.2倍即17,076元，已足以維持異議人之基本生活，於法並無違誤。至於異議人主張其與第三人華南商職之約聘雇合約已於113年6月30日到期，然此並不影響已扣押之薪資部分。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第95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婉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方瀅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3號
異  議  人  
即債 務 人  何芬芳  

相  對  人  
即債 權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代  理  人  康榮洲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間票款執行強制執行事件，對於民國113年7
月15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1938號
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
    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查本件異議人就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5日以
    113年度司執字第21938號所為之裁定（下稱原裁定），於收
    受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
    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與第三人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下稱華南商職）之約聘雇合約已於113年6月30日到期，目
    前待業中。因異議人被詐騙集團所騙致所有帳號被凍結，還
    款均拜託別人處理款項，每月尚須清償健保局罰款新臺幣（
    下同）5,000元及個人債務32,000元，因此每月成本為37,00
    0元，每月薪資應先扣除26,264元後，再就餘額執行3分之1
    ，異議人始能生存，異議人每月薪資約2萬餘元，直接執行
    扣薪3分之1，將造成異議人生活無以為繼，爰依強制執行法
    第12條、第52條規定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
    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所謂維持債務人及其
    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
    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
    ，並應斟酌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之其他財產。惟執行法
    院如斟酌債務人與債權人生活狀況及其他情事，認有失公平
    者，得不受前述規定之限制，但應酌留債務人及其扶養之共
    同生活親屬生活費用，此觀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5
    項規定即明。而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3項規定，僅係將「生
    活所必需」之要件予以具體明文化而已，另於同條第5項規
    定賦予執行法院如認有失公平者，具有裁量權限得予以調整
    ，除仍應酌留債務人及其扶養之共同生活親屬生活費用外，
    不受前述具體明文內容之限制，故債務人對第三人之債權，
    於扣除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3項規定「生活所必需」之具體
    金額後，如尚有餘額，仍得予以強制執行。又債務人主張其
    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
    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參酌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
    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
    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就維持債
    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
    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
    考其立法目的，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
    應節省支出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最高法院52 年
    台上字第1683號判例、76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同此見解
    ）。
四、經查：
㈠、相對人前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於第三人華南商職之
    薪資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1938號票
    款執行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於11
    3年5月3日核發扣押命令，並按衛生福利部公告113年度臺灣
    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7,076元計算酌留異議人
    之最低生活費數額，異議人聲明異議主張尚積欠其他個人債
    務及健保罰款，每月就薪資應先扣除26,264元後，始就餘額
    執行3分之1，若逕行執行其薪資3分之1，將造成其生活無以
    為繼云云，經本院司法事務官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等情，
    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異議人雖主張其每月尚須清償健保局罰款5,000元及個人債務
    32,000元，每月薪資應先扣除26,264元後，再就餘額執行3
    分之1，異議人始能生存云云，然異議人主張每月尚須清償
    健保局罰款5,000元及個人債務32,000元部分，縱認屬實，
    惟一般社會觀念，每月攤還健保局罰款及他人債務均非屬維
    持異議人及家屬生活之必需費用，且上開債權並無優先權，
    基於債權平等原則，異議人以選擇性清償債務方式清償對上
    開債權人債務，將損害其他債權人公平受償之機會，是異議
    人不得據此主張於其每月薪資金額應扣除此等債務，再就餘
    額執行3分之1。又依第三人華南商職陳報依執行命令每月扣
    薪3分之1約9,000元，可知異議人之每月薪資約27,000元，
    則扣薪3分之1後，尚有餘額18,000元（計算式：27,000元－9
    ,000元＝18,000元），高於本院酌留異議人依其住所地之最
    低生活費1.2倍即17,076元，已足以維持異議人之基本生活
    ，於法並無違誤。至於異議人主張其與第三人華南商職之約
    聘雇合約已於113年6月30日到期，然此並不影響已扣押之薪
    資部分。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第95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婉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方瀅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3號
異  議  人  
即債 務 人  何芬芳  

相  對  人  
即債 權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代  理  人  康榮洲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間票款執行強制執行事件，對於民國113年7月15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1938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異議人就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5日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1938號所為之裁定（下稱原裁定），於收受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與第三人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下稱華南商職）之約聘雇合約已於113年6月30日到期，目前待業中。因異議人被詐騙集團所騙致所有帳號被凍結，還款均拜託別人處理款項，每月尚須清償健保局罰款新臺幣（下同）5,000元及個人債務32,000元，因此每月成本為37,000元，每月薪資應先扣除26,264元後，再就餘額執行3分之1，異議人始能生存，異議人每月薪資約2萬餘元，直接執行扣薪3分之1，將造成異議人生活無以為繼，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52條規定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所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之其他財產。惟執行法院如斟酌債務人與債權人生活狀況及其他情事，認有失公平者，得不受前述規定之限制，但應酌留債務人及其扶養之共同生活親屬生活費用，此觀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5項規定即明。而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3項規定，僅係將「生活所必需」之要件予以具體明文化而已，另於同條第5項規定賦予執行法院如認有失公平者，具有裁量權限得予以調整，除仍應酌留債務人及其扶養之共同生活親屬生活費用外，不受前述具體明文內容之限制，故債務人對第三人之債權，於扣除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3項規定「生活所必需」之具體金額後，如尚有餘額，仍得予以強制執行。又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參酌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考其立法目的，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節省支出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最高法院52 年台上字第1683號判例、76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同此見解）。
四、經查：
㈠、相對人前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於第三人華南商職之薪資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1938號票款執行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於113年5月3日核發扣押命令，並按衛生福利部公告113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7,076元計算酌留異議人之最低生活費數額，異議人聲明異議主張尚積欠其他個人債務及健保罰款，每月就薪資應先扣除26,264元後，始就餘額執行3分之1，若逕行執行其薪資3分之1，將造成其生活無以為繼云云，經本院司法事務官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㈡、異議人雖主張其每月尚須清償健保局罰款5,000元及個人債務32,000元，每月薪資應先扣除26,264元後，再就餘額執行3分之1，異議人始能生存云云，然異議人主張每月尚須清償健保局罰款5,000元及個人債務32,000元部分，縱認屬實，惟一般社會觀念，每月攤還健保局罰款及他人債務均非屬維持異議人及家屬生活之必需費用，且上開債權並無優先權，基於債權平等原則，異議人以選擇性清償債務方式清償對上開債權人債務，將損害其他債權人公平受償之機會，是異議人不得據此主張於其每月薪資金額應扣除此等債務，再就餘額執行3分之1。又依第三人華南商職陳報依執行命令每月扣薪3分之1約9,000元，可知異議人之每月薪資約27,000元，則扣薪3分之1後，尚有餘額18,000元（計算式：27,000元－9,000元＝18,000元），高於本院酌留異議人依其住所地之最低生活費1.2倍即17,076元，已足以維持異議人之基本生活，於法並無違誤。至於異議人主張其與第三人華南商職之約聘雇合約已於113年6月30日到期，然此並不影響已扣押之薪資部分。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第95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婉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方瀅晴


